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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瑞华泰” ）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合计67.08万元。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

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546�号），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43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本次发行

合计募集资金人民币43,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741.56万元（不含税）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2,258.44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22]第5-00008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

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嘉兴瑞华泰薄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瑞华泰” ）

已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规模 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实施主体

嘉兴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项目 130,037.09 33,000.00 嘉兴瑞华泰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10,000.00 10,000.00 瑞华泰

合计 140,037.09 43,000.00 -

三、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截至2022年8月23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已支付发行费用67.08万元， 其中资信评级费

42.45万元，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24.63万元。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支付的

发行费用67.08万元，上述事项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大信

审字[2022]第5-00348号”《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

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审核报告》。

四、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9月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此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行为未与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内容及程序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

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此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行为未与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内容及程序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监事会同意《关于以募

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

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大信审字[2022]第5-00348号”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审核

报告》，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

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内容及

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

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保

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有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

金的审核报告》；

（三）《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

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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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瑞华泰” ）于2022年9月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嘉兴瑞华泰薄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瑞华泰” ）提供不超过33,000万元借款，

用于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募投项目之一“嘉兴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项目” 。 借

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3年，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借款可提前偿还或到

期后续借；借款利率为本次可转债发行的实际利率，若公司发行的可转债转为公司普通股，

公司不再向嘉兴瑞华泰收取借款利息；公司在借款额度内视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将该借款一

次或分期汇入嘉兴瑞华泰设立的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层全权办理上述借款事项后续具体工作。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

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对上述事项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546�号），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43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本次发行

合计募集资金人民币43,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741.56万元（不含税）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2,258.44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22]第5-00008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

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嘉兴瑞华泰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规模 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实施主体

嘉兴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项目 130,037.09 33,000.00 嘉兴瑞华泰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10,000.00 10,000.00 瑞华泰

合计 140,037.09 43,000.00 -

三、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基本情况

（一）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募投项目之一“嘉兴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项目”

的实施主体为嘉兴瑞华泰。 为了保障前述募投项目顺利实施以及方便公司管理，公司拟向

嘉兴瑞华泰提供总额不超过33,000万元借款，专项用于实施前述募投项目。 本次借款根据

募投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在借款额度内一次性或分期汇入嘉兴瑞华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借

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3年，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提前偿还或到期后续借；借款利率为本

次可转债发行的实际利率，若公司发行的可转债发生转股，转股部分对应金额的借款相应

停止计息。

（二）本次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嘉兴瑞华泰薄膜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汤昌丹

注册资本 5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9年3月1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00MA2CU8X07C

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港区嘉兴市杭州湾新经济园2幢9号

股东构成 瑞华泰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开发、生产经营：4微米至200微米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航空航天舰船特定环境应用聚

酰亚胺薄膜、高频低介电聚酰亚胺电子基膜、高铁及风电长寿命耐电晕聚酰亚胺复合薄

膜、低温超导和核能特种绝缘聚酰亚胺薄膜、光学级透明和白色聚酰亚胺薄膜、热塑性

聚酰亚胺复合薄膜、高储能电池聚酰亚胺隔膜材料；提供有机发光半导体显示用聚酰亚

胺材料技术解决方案、电子屏蔽复合薄膜材料技术解决方案、射频和电子标签复合薄膜

材料技术解决方案、热管理基材和防护材料技术解决方案、微电子封装聚酰亚胺材料技

术解决方案；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及应用的制备技术和装备的设计研制、生产经营和技

术服务；研究开发智能、传感、量子和石墨烯薄膜新材料技术和产品；研究开发柔性显

示、智能穿戴和薄膜太阳能新材料技术和产品；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嘉兴瑞华泰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06-30/2022年1-6月 2021-12-31/2021年度

总资产 82,998.68 70,619.02

净资产 31,866.06 26,532.49

净利润 333.57 -104.47

注：2021年度财务数据经大信审计，2022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四、本次借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嘉兴瑞华泰提供借款， 是基于公司募投项目实施的需要，有

助于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发展，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和实施项目，

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方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

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时，嘉兴瑞华泰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本次借款财务风险可控。

五、本次提供借款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本次向嘉兴瑞华泰提供的借款到位后，将存放于嘉兴瑞华

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并与公司、保荐机构及专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公司将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对嘉兴瑞华泰募集资金

的使用实施监管，并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六、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9月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七、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嘉兴瑞华泰提供总额不超过33,000万元借

款以实施募投项目，根据募投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在借款额度内一次性或分期汇入全资子公

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3年，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提前偿还或到

期后续借；借款利率为本次可转债发行的实际利率，若公司发行的可转债发生转股，转股部

分对应金额的借款相应停止计息。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是基

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的需要，有助于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发展，符合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方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内容及审议程序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嘉兴瑞华泰提供总额不超过33,000万元借款

以实施募投项目，根据募投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在借款额度内一次性或分期汇入全资子公司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3年，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提前偿还或到期

后续借；借款利率为本次可转债发行的实际利率，若公司发行的可转债发生转股，转股部分

对应金额的借款相应停止计息。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是基于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的需要，有助于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发展，符合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方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内容及审议程序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监事会同意《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瑞华泰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嘉兴瑞华泰提供借款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上述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上述事项未改变

募集资金的投向和建设内容，有助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有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募集

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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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2

年9月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本次会议的召开通知， 于2022� 年9月5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的监事3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齐展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此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行为未与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内容及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监事会同意《关于以募

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

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59）。

（二）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嘉兴瑞华泰薄膜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33,000万元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根据募投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在借款额度内一次性或分

期汇入全资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3年，可根据项目实际情

况提前偿还或到期后续借；借款利率为本次可转债发行的实际利率，若公司发行的可转债

发生转股，转股部分对应金额的借款相应停止计息。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

公司提供借款是基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的需要， 有助于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发

展，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方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

形。 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监事会同意《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

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

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

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

特此公告。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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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9月21日(星期三)�下午 13:00-14: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09月14日(星期三)� 至09月20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inohytec@autoht.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22年8月30日发布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2年09月21日下午 13:00-14:00举行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9月21日下午 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张国强

董事会秘书：康智

财务总监：宋海英

独立董事：纪雪洪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09月21日下午 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

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09月14日（星期三）至09月20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 点击 “提问预征集 ”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sinohytec@autoht.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 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鲍星竹

电话：010-62927176

邮箱：sinohytec@autoht.com

六、 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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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

案，详见公司2022-037、2022-039、2022-042号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 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专用

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名称为“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 ，证券账

户号码为“08*****025” 。

2、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所持有的苏宁易购A股普通股股票已于

2022年9月2日非交易过户至“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 ，过户

股数为84,006,415股，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

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即2022年9月5日）起算。 第五期

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与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相关议案保持一致。

3、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 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不合并计算。 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委员会委员未在公司第一大股东单位担任职务， 且不存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

4、公司公布、实施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期间，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未利用任何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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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西部黄金” ）于2022年7月21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向

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1468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的《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53）

公司根据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的实施事宜。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阿克陶科邦锰业制造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邦锰业” ）、阿克陶百源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源丰” ）、

新疆蒙新天霸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新天霸” ）100%股权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

商变更登记已完成。

一、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完成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科邦锰业、百源丰、蒙新天霸100%股权。 根据标的公司所在地阿

克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科邦锰业、百源丰、蒙新天霸换发的营业执照等文件，截至本公告

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已全部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上市公司直接持有科邦锰业、百

源丰及蒙新天霸100%的股权，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

（二）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1、公司尚需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并办理上述新增股份的登记和上市手续。

2、中国证监会已核准公司向合计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不超过40,000万元，后续尚需向认购方发行股份并办理新增股份登记和上市手续。

3、公司尚需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本次重组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章程修改等

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4、公司将聘请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过渡期内的损益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根据专项审

计结果执行本次重组相关协议中关于过渡期损益归属的有关约定。

5、公司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重组的后续事项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

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

3、上市公司尚需办理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等手续。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

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

性法律障碍。 ”

（二）律师意见

“1、 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已得到满足，本次交易依法可以实施；

2、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均已过户至西部黄金名下，交易对方依法履行了将标的

资产交付至上市公司的义务；

3、相关方尚需办理本《法律意见书》之“四、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所述的后续事项，

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

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三、备查文件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资产交割完成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3、《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免于发出要

约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4、标的资产过户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6日

证券代码：688266� � � � � � � � � � �证券简称：泽璟制药 公告编号：2022-065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治疗局部晚期转移性放射性碘难治性分化

型甲状腺癌III期临床研究亚组分析结果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的1类新药甲苯磺酸多纳非尼

片（以下简称“多纳非尼” ）治疗局部晚期转移性放射性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III期临

床研究（ZGDD3）取得成功，并于2022年8月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ZGDD3临床试验共入组191例患者（多纳非尼组128例，安慰剂组63例），是至今入组

最多中国RAIR-DTC患者的研究。预设亚组分析结果显示：无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

疗史的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分别是18.3和7.4个月（HR� 0.445,� 95%� CI�

0.272-0.729）； 有TKI治疗史的患者， 分别是11.0和3.7个月 （HR� 0.227, � 95%� CI�

0.085-0.609）。 差异均具有显著性。

以上事项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为使广大投资者及时了解多纳非尼治疗局部晚期转移性放射性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

腺癌III期临床研究亚组分析结果的情况，现将相关数据公告如下：

一、 ZGDD3临床研究亚组分析结果概述

（1）方法

这是一项前瞻性、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Ⅲ期临床试验，在全国37家研究中心进行。

患者以2:1比例被随机分到多纳非尼组（300mg，2次/日）或安慰剂组，直到不可耐受的毒

性或疾病进展。 主要研究终点是无进展生存期 （PFS）， 次要研究终点包括客观缓解率

（ORR）、疾病控制率（DCR）、总生存期（OS）和安全性等。

（2）结果

2018年8月至2021年2月，共入组191例患者（多纳非尼组128例，安慰剂组63例），是

至今入组最多中国RAIR-DTC患者的研究。

预设亚组分析结果显示： 无TKI治疗史的患者，mPFS分别是18.3和7.4个月（HR�

0.445，95%� CI� 0.272-0.729）；有TKI治疗史的患者，分别是11.0和3.7个月（HR� 0.227，

95%� CI� 0.085-0.609）。 差异均具有显著性。

主要研究终点， 多纳非尼组和安慰剂组的mPFS分别是12.9和6.4个月 （HR� 0.389，

95%� CI� 0.251-0.605，p〈0.0001），差异有显著性。次要研究终点中，两组的ORR（23.3%�

vs� 1.7%，p=0.0002） 有显著差异。 中位OS未达到， 在治疗后18个月的生存率， 分别为

88.3%和73.5%。

安全性方面，多纳非尼组有56例（43.8%）发生≥3级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

无治疗相关死亡发生。多纳非尼组最常发生的TRAE为高血压（13.3%）和掌跖红肿综合征

（12.5%）。 另外， 多纳非尼的平均日剂量为522� mg/天， 为起始剂量 （600� mg/天）的

87%，进一步说明多纳非尼的安全性良好。

（3）结论

多纳非尼很好地平衡了疗效和安全性，是中国RAIR-DTC患者的新治疗选择。

二、 药品相关情况

多纳非尼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多靶点、多激酶抑制剂类小分子抗肿瘤药物，属于1类

新药，公司拥有该产品自主知识产权，多纳非尼共获得4项“十二五” 和“十三五” 国家重大

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立项支持。

2021年6月，多纳非尼用于既往未接受过全身系统性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的

适应症已经获批上市。 多纳非尼上市后，已被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药品目录（2021年）》，同时被纳入卫健委《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证据

等级1，推荐A）、《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为I级专家

推荐和1A类证据）、《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指南（CACA指南）》《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

指导原则（2021年版）》《肝癌肝切除围手术期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1年版）》（为一级

推荐）、《肝癌靶向治疗专家共识》《中国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中国肝癌经动

脉化疗栓塞治疗（TACE）临床实践指南（2021年版）》《中国原发性肝细胞癌放射治疗指

南（2020年版）》。 多纳非尼已经被证明是一个疗效确切、安全性良好、患者可及和风险获

益平衡良好的靶向治疗新药。

2022年8月，多纳非尼用于治疗进展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放射性碘难治性分化型甲

状腺癌的新适应症获得批准。

三、风险提示

本次披露多纳非尼治疗局部晚期转移性放射性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III期临床研

究亚组分析结果数据事项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多纳非尼新适应症上市后的

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政策环境、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

司将及时根据后续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6日

证券代码：300921� � � � � � � � � �证券简称：南凌科技 公告编号：2022-066

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2年1月7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公司资金

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总额

不超过4.5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和总额不超过2亿元（含本数）的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金融机构销售

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期限为一年期以内的结构性存款）。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

23日刊登在指定报刊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本次披露的购买现金管理产品额度及期限在上述审批范围内，无需再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近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如

下：

一、近期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计年化

收益率

资金

来源

1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对公大额存单第4期（深圳分行3年）

产品代码：FGG2136004

固定收益

型

1,000.00

2022/8/

2

2024/4/22

（可转让）

3.70%

自有

资金

2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

品编号：CC33220725003-00000000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000.00

2022/7/

27

2022/10/2

7

1.5%至

3.25%

募集

资金

3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11064

期产品代码：C22R70114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00

2022/8/

9

2022/11/7

1.6%至

3.23%

募集

资金

4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 91天结构性存款产

品代码：NSZ03344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500.00

2022/9/

5

2022/12/5

1.85%至

2.95%

募 集

资金

注：上述受托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自有资金存储银行，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募集资金存储银行，与公

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投资的产品均经过严格评估，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

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变化情况适时适量介入，因

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低风险投资品种。不得用于其他证券投资，不得

购买股票及其衍生品和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银行理财产品等。

2、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在上述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将与

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

制资金的安全。

3、公司审计部对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审计、核实。

4、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核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推进和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合理运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募集资金项目推进，不影响公

司正常资金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合理运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

一定的投资收益，以更好实现公司现金的保值增值，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回报，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情况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计年

化收益

率

资金

来源

是否

赎回

1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 91天结构性存款（产

品代码：NSZ03344）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3,500.00

2022-

9-5

2022-12-5

1.85&至

2.95%

募集

资金

否

2

点金系列看跌两层区间25天结构性存款（产品

代码：NSZ02984）

7,800.00

2022-

7-4

2022-7-29

1.85%至

2.82%

是

3

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28天结构性存款（产品

代码：NSZ02766）

7,800.00

2022-

6-2

2022-6-30

1.85%至

3%

是

4

点金系列进取型区间累积26天结构性存款（产

品代码：TS000042）

7,800.00

2022-

5-5

2022-5-31

1.1%至

2.95%

是

5

点金系列进取型看涨两层区间27天结构性存

款（产品代码：NSZ02462）

7,800.00

2022-

4-1

2022-4-28

1.65%至

2.9%

是

6

点金系列进取型看跌两层区间77天结构性存

款 （产品代码：NSZ02139）

7,800.00

2022-

1-13

2022-3-31

1.65%至

3.15%

是

7

点金系列进取型看涨两层区间28天结构性存

款（产品代码：NSZ01927）

7,800.00

2021-

12-3

2021-12-3

1

1.65%至

3%

是

8

点金系列进取型区间累积29天结构性存款（产

品代码：TS000036）

7,800.00

2021-

11-1

2021-11-3

0

1.18%至

3.08%

是

9

点金系列进取型看跌两层区间14天结构性存

款（产品代码：NSZ01674）

7,800.00

2021-

10-15

2021-10-2

9

1.65%至

2.9%

是

10

点金系列进取型看涨两层区间15天结构性存

款（产品代码：NSZ01545）

7,800.00

2021-

9-15

2021-9-30

1.65%至

2.86%

是

11

点金系列进取型看跌两层区间99天结构性存

款（产品代码：NSZ01191）

9,000.00

2021-

6-3

2021-9-10

1.65%至

3.1%

是

12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对公结构性存款-100%保本挂钩LPR产品（产

品代码：TGG22900478）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23,

800.00

2022-

2-23

2022-5-23

1.65%至

3.15%

募集

资金

是

13

对公结构性存款-100%保本挂钩LPR产品（产

品代码：TGG21161257）

26,

300.00

2021-

12-15

2022-2-18

1.65%至

3.02%

是

14

对公结构性存款-100%保本挂钩LPR产品（产

品代码：TGG21160808）

26,

300.00

2021-

9-14

2021-12-1

3

1.65%至

3.02%

是

15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11064期

（产品代码：C22R70114)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5,000.00

2022-

8-9

2022-11-7

1.6%至

3.23

募集

资金

否

16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10460期

（产品代码：C22S30104)

5,000.00

2022-

7-5

2022-8-4

1.6%至

3.32%

是

17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9885期

5,000.00

2022-

5-27

2022-6-29

1.6%至

3.29%

是

（产品代码：C22UT0107）

18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9416期

5,000.00

2022-

4-26

2022-5-26

1.6%至

3.19%

是

（产品代码：C22VS0103）

19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8592期

5,000.00

2022-

2-24

2022-4-25

1.6%至

3.19%

是

（产品代码：C22XQ0101）

20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7495期

5,000.00

2021-

12-10

2022-2-18

1.48%至

3.3%

是

（产品代码：C21M90123）

21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6067期

5,000.00

2021-

9-10

2021-12-9

1.48%至

3.35%

是

（产品代码：C21Q90122）

22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对公大额存单专属第4期 -深圳分行3

年 （产品代码：FGG2136004）

固定

收益

型

1,000.00

2022-

8-2

2024/4/22

（可转让）

3.70%

自有

资金

否

23

2019年对公大额存单专属第267期-深圳分行

3年 （产品代码：FGG1936114）

1,000.00

2022-

6-22

2022/11/19

（可转让）

3.70% 否

24

2021年对公大额存单专属第12期-深圳分行3

年（产品代码：FGG2136031）

3,000.00

2022-

5-20

2024-2-8

（可转让）

3.50% 否

25

2022年3年期按半年集中转让大额存单第1期

（产品代码：FGG2206A01）

1,000.00

2022-

3-21

2025-3-21

（可转让）

3.30% 否

26

2020年对公可转让大额存单专属第237期

（产品代码：FGG2024044）

1,000.00

2022-

1-18

2022-9-20

（可转让）

2.90% 否

27

2020年对公可转让大额存单专属第248期

（产品代码：FGG2024049）

1,000.00

2022-

1-18

2022-11-2

0（可转让）

2.90% 否

28

2019年对公大额存单专属第267期（产品代

码：FGG1936114）

1,000.00

2022-

1-18

2022-11-1

9（可转让）

3.70% 否

29

2020年对公可转让大额存单专属第219期

（产品代码：FGG2024037）

1,000.00

2021-

12-30

2022-5-20

（可转让）

2.80% 是

30

2020年对公可转让大额存单专属第220期

（产品代码：FGG2036161）

1,000.00

2021-

12-20

2021/12/27

已转让

3.40% 是

31

2020年对公可转让大额存单专属第239期（产

品代码：FGG2024046）

固定

收益

型

1,000.00

2022-

3-20

2022/9/19

（可转让）

2.90%

募集

资金

否

32

2022年3年期按半年集中转让大额存单第1期

（产品代码：FGG2206A01）

1,000.00

2022-

3-21

2025/3/21

（可转让）

3.30% 否

33

2020年对公可转让大额存单专属第248期（产

品代码：FGG2024049）

1,000.00

2021-

9-20

2022-1-17

已转让

2.90% 是

34

2020年对公可转让大额存单专属第237期（产

品代码：FGG2024044）

1,000.00

2021-

9-20

2022-1-17

已转让

2.90% 是

35

2020年对公可转让大额存单专属第237期（产

品代码：FGG2024044）

1,000.00

2021-

7-23

2022/9/20

（可转让）

2.90% 否

36

2020年对公可转让大额存单专属第226期（产

品代码：FGG2036162）

1,000.00

2021-

7-23

2023/7/20

（可转让）

3.00% 否

37

上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稳进” 3号第SDF22201M014A期结构性存

款产品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2,000.00

2022-

2-17

2022-3-23

1.5%至

2.7%

自有

资金

是

38

“稳进” 3号第SDF22203M002A期结构性存

款产品

3,000.00

2022-

1-13

2022-4-13

1.5%至

2.9%

是

39

“稳进” 3号第SDG22101M212A期结构性存

款产品

2,000.00

2021-

11-23

2021-12-2

7

1.5%至

2.8%

是

40

“稳进” 3号第SDG22103M199A期结构性存

款产品

1,000.00

2021-

9-14

2021-12-1

3

1.5%至

2.9%

是

41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编

号：CC33220510005-00000000）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2,000.00

2022-

5-12

2022-11-1

1

1.8%至

3.3%

自有 否

42

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编

号：CC33220406002-00000000）

2,000.00

2022-

4-7

2022-5-7

1.5%至

3.38%

资金 是

43

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编

号：CC33220725003-00000000）

3,000.00

2022-

7-27

2022-10-2

7

1.5%至

3.25%

募集

资金

否

44

广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期三年期按年付息单位大额存单

（产品编号：CK010500100）

固定

收益

型

20,

000.00

2022-

5-27

2023-5-27

（可转让）

4.125%

募集

资金

否

五、备查文件

银行理财产品相关的认购资料。

特此公告。

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911� � � �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公告编号：2022-093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付息及

部分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日发行了2019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以下简称“本期中期票据”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2亿元，发行利率为

3.7%，发行期限为3+2年（第三个计息年度末附设发行人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起息日为2019年9月4日，兑付日为2024年9月4日(如投资人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其回售部分本期中期票据的兑付日为2022年9月4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

年9月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19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公

告编号：2019-060）。

近期，公司行使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将存续期第4年、第5年的票面利率调整

为1.6%，并完成回售金额180,000,000.00元，现存续金额为20,000,000.00元。 本期中期

票据起息日为2019年9月4日，兑付日为2024年9月4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

回售部分本金的兑付日期为2022年9月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期完成本期中期票据的付息及部分兑付工作，共支付

本期中期票据本息合计187,400,000.00元， 其中回售部分兑付本金为180,000,000.00

元，回售部分应付利息金额为6,660,000.00元，未回售部分应付利息金额为740,000.00

元。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6日

证券代码：002783� � � � � � � �证券简称：凯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2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2年9月13日（星期

二）下午15:00-16:30举行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

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参与，具体方式如下：

1.登陆同花顺路演平台（http://board.10jqka.com.cn/rs/）或者同花顺App端入口

（同花顺App首页-更多-特色服务-路演平台）参与。

2. 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进入 “云访谈” 栏目参与（http://irm.cninfo.

com.cn/interview/interview/activityInfo?activityId=454492949831770112）。

3.在微信中搜索“凯龙股份投资者关系”小程序，或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扫描下方二

维码，授权登入“凯龙股份投资者关系”小程序参与。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邵兴祥先生，财务负责人张勇先生，董事会秘

书孙洁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

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 投资者可于2022年9月9日下午15:00前访问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

易 “云访谈 ” 平台 (http://irm.cninfo.com.cn/interview/interview/activityInfo?

activityId=454492949831770112)、 同 花 顺 路 演 平 台（http://board.10jqka.com.

cn/rs/）、同花顺App端入口（同花顺App首页-更多-特色服务-路演平台）或上述微信

小程序二维码进入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页面进行提问。届时公司将在2022年半

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同花顺路演平台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

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6日

证券代码：002569� � � � � � � � � � �证券简称：ST步森 公告编号：2022-080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到期失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3日召开2021年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

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

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后，公司一直积极推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但是由于资本市场环

境以及融资时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至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截至本公告日，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已届满12个月，因此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已到期自动失效， 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

响。未来公司将根据自身战略发展及资金需求等情况，制定相应的资本市场融资计划。若

未来有新的融资计划，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之信息披露媒体，有关步森股份的所有

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

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5日

证券代码：688557� � � �证券简称：兰剑智能 公告编号：2022-036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兰剑智能” ）及全资子公司山东

洛杰斯特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杰斯特” ）自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2

日，累计获得政府补助款项共计人民币9,609,611.26元，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具

体情况如下（单笔10万元以下政府补助，合并计入其他补助）：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获得补助

主体

项目 金额

与资产/收益

相关

依据文件

1 兰剑智能 2021年度上市专项资金 6,500,000.00 与收益相关 济政发[2018]31号

2 兰剑智能 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 2,380,259.23 与收益相关 财税[2011]100号

3 兰剑智能 2022年度工业发展扶持专项资金 429,500.00 与收益相关 济财工指[2022]9号

4 兰剑智能 稳岗补贴 149,292.01 与收益相关 鲁人社发[2022]12号

5 洛杰斯特 稳岗补贴 130,260.02 与收益相关 鲁人社发[2022]12号

6 洛杰斯特 其他补助 20,300.00 与收益相关 -

合计 - 9,609,611.26 - -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

补助类型，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2年度损益的影响最

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6日


